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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 374 章， 

附屬法例 E）附表 5A指明的自訂車輛登記號碼 

（此等登記號碼不接受申請）

注意：

運輸署署長可行使其酌情權，以拍賣方式將下列任何登記號碼作為自

訂車輛登記號碼發售以作分配。

申請人如申請這些自訂車輛登記號碼，其申請即使中籤，亦不會獲進

一步處理。

1. B, C, D, E, G, H, J, K, L, M, N, P, R, S, T, U, V, W, X, Y 及 Z.

2. AA, BB, CC, DD, EE, FF, GG, HH, JJ, KK, LL, MM, NN, PP, RR, 

SS, TT, UU, VV, WW, XX, YY 及 ZZ.

3. AAA, BBB, CCC, DDD, EEE, FFF, GGG, HHH, J J J , KKK, LLL, 

MMM, NNN, PPP, RRR, SSS, TTT, UUU, VVV, WWW, XXX, YYY 

及 ZZZ.

4.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GGGG, HHHH, JJJJ, 

KKKK, LLLL, MMMM, NNNN, PPPP, RRRR, SSSS, TTTT, UUUU, 

VVVV, WWWW, XXXX, YYYY 及 ZZZZ.

附件三

審批準則

如申請的自訂車輛登記號碼符合以下任何一項說明，有關申請

將會被拒絕：

相當可能令合理的人反感，或帶有品味低俗或不雅的含義；

提述任何三合會名銜或術語，或在其他方面帶有三合會含義；

相當可能會令合理的人相信展示該登記號碼的汽車是屬於任何 

以下機構，或相信使用該車輛的人是代表任何以下機構的 —

 香港駐軍或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設立的任何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任何公共機構（即行政會議、立法會、任何區議會、司法機 

構、廉政公署或政府任何部門）；

 任何國家或任何國家的政府；或

 政府以任何身分參加的國際組織；

可能對任何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造成危險；或

在執法方面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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